
地区 新冠疫情期间防控要求

安庆 1、近期即将返（来）宜所有人员，提前通过手机填报个人健康登记信息，并保留提交成功后的二维码截图；对于老人、小

孩等无法独立线上填写的可由他人使用 APP 代为填写。

2、即日起，所有来宜旅客需通过手机端 APP“皖事通”网上申领“安康码”，原来宜“返程健康登记”不再适用。

包头 搭乘载有入境人员航班的乘客，需在机上如实填写《中国民航国内航班旅客信息登记卡》。

北京 1、2 月 13 日起来京人员登机正式启用电子化登机平台，取消现有纸质信息登记采集方式。

2、目前北京国内进港航班实施在线电子登记，但国际进港航班仍需提交纸质版《旅客乘机信息登记表》

3、2 月 22 日起对确诊、疑似、检查阳性、密切接触者以及存在风险者不可通过交通工具进入北京市。民航局已协调中航信

已在订座系统中做购票限制。

4、搭乘国际进京航班的旅客应如实申报健康状况，不得采用服降温、止咳药物等方式隐瞒发热、干咳等症状；对发热、干

咳等症状的旅客进行劝阻或拒绝登机。

5、根据民航局、外交部、国家卫健委、海关总署、移民局五部委文件通知，自 3 月 23 日零时（北京时）开始，所有目的地

为北京的国际客运航班均需从指定的第一入境点入境（我司指定第一入境点为西安）

6、为配合北京市关于“所有从北京口岸入境人员不分目的地，全部就地集中隔离观察，全部做核酸检测”的防控措施。

7、14 日内由国内其他口岸入境并乘坐国内航班进京的旅客应按要求填写《个人承诺书》由北京口岸入境的国际航班旅客，

可根据个人情况和航空公司的要求填写承诺书。

8、5 月 26 日起，出入境旅客需要使用电子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健康申明卡》，由旅客出入境时扫码在线填写，不

再提供纸质版。



成都 1、所有进入成都的旅客需做好“天府健康码”扫描和申领。

2、近十四天内有境外及港澳台地区旅居史的赴蓉旅客，到达成都后将集中到指定酒店实施流行病学调查和核酸检测。

承德 旅客登机后，需在机上如实填写《国内航班旅客信息登记卡》。

长春 所有进入长春市的人员，均需通过长春龙嘉国际机场公众号登记入长春相关信息。若已登机的乘客由于特殊原因无法电子申

报，可填写纸质《中国民航国内航班旅客信息登记卡》。所有乘客务必如实准确填报健康信息，如有任何隐瞒或虚报均需承

担法律责任。

长沙 1、申报对象：

（1）外国籍旅客和 14 日内有外国旅居史的入湘旅客；

（2）14 日内有湖北旅居史的入湘旅客；

（3）接触过新冠肺炎病例、接触过有发热和/或呼吸道症状患者，所居住社区曾报告有新冠肺炎病例、所在办公室/家庭等出

现 2 人及以上有发热和/或呼吸道症状的入湘旅客；

（4）本人有发热、乏力、干咳、呼吸困难等症状的入湘旅客。

2、申报流程：

（1）地面工作人员引导乘客在航班登机前完成健康申报：具备扫码填报条件的旅客，扫码填写《湖南省机场管理集团（长

沙机场）入湘旅客健康信息申报二维码》；不具备扫码填报条件的申报对象，手工填写《湖南省机场管理集团（长沙机场）

入湘旅客信息登记表》。

（2）未完成登机前健康申报的旅客，需在机上填写纸质登记表。



重庆 入港重庆航班操作要求如下（地面）：

1、扫码工作继续。各航空公司应利用多种方式（出发机场等候登机区域提示、登机后提示、客舱广播）提示指导所有乘坐

航班来渝旅客及时注册、申报、获取“渝康码”（100%扫码）。

2、所有入境来渝返渝人员发生的食宿、交通费用自理。关于检测和医疗费用，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或购买商业保险的，按相

关规定核报或理赔；未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费用自理；对特殊困难人员，按照有关规定予以救助。

【管控对象】

1、定点医疗机构集中隔离：

1）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的感染者；2）有发热等异常症状的人员

2、居家隔离：1）14 天内有境外旅居史；2）近 14 天内湖北（武汉以外）有健康证明或“健康码”显示为“绿码”，尚未

进行核酸检测的人员；3）70 周岁以上老年人、14 周岁以下未成年人、孕产妇、残疾人、患有基础性疾病人员或不适宜集中

观察人员。

3、集中隔离：1）所有 14 天内有境外、武汉旅居史；2）14 天内湖北（非武汉）来区返区且无健康证明或“健康码”显示

非“绿码”人员；3）应居家医学观察但不具备居家医学观察条件的人员。

大连 大连机场自 2020 年 2 月 18 日 6 时起，对国内进港航班启用“机场行”电子健康申报书，具体如下：

1.始发站、经停机场，由登机口服务人员通过登机口屏显、楼内广播等方式，告知全部前往大连的旅客扫描《“机场行”电

子健康申报书》二维码，旅客逐项认真填写健康信息。旅客需凭写有“大连国际机场”字样的短信回执登机。国内航班或者

国际国内混合航班的国内段乘机旅客，均需按此要求执行。

2.大连机场原则上只接收“机场行”电子健康申报书，不再接收纸质版《中国民航国内航班旅客信息登记卡》、各航司电子



健康申报书等其它任何形式的健康申报书。如确实因为旅客通过手机填写困难或存在技术原因，导致无法填写《“机场行”

电子健康申报书》，由登机口服务人员或机组在旅客登机前或航班飞行期间指导旅客填写纸质版《中国民航国内航班旅客信

息登记卡》。

3.大连机场地面工作人员将在行李提取大厅的国内进港旅客出口，核对健康信息提交成功短信回执。如果机上有发热人员（体

温超过 37.3 摄氏度），落地后由地面防疫人员进行处置。

4.旅客在来大连办理乘机手续或登机前,完成旅客“国务院客户端疫情防控行程卡”和“健康码”的亮码(扫码)查验工作(国家

省市认定的健康码均可)。“国务院客户端疫情防控行程卡”显示 14 日内到过疫情防控重点关注地区且无法提供 7 日内核酸

检测阴性结果证明的或“健康码”显示结果为黄码或红码的旅客禁止登机。无""健康码”的旅客可以通过扫描“大连市民云

健康码”进行查验。

【重点地区（湖北省）管控要求】

（1）大连市对国内重点地区、重点人群实施分区分类管理，来连人员免费进行 1 次核酸检测，或凭来连前 1 周内有效的核

酸检测阴性结果报告和大连健康码“绿码”通行；

（2）在核酸检测报告出具之前，一律要采取隔离医学观察措施；

（3）来连的服务业人员、窗口单位人员、养老机构人员、精神卫生机构人员，以及教师、学生等重点人群要进行 2 次核酸

检测，凭核酸检测阴性结果报告和大连健康码“绿码”通行。

敦煌 1、进港航班，在飞机上填写旅客乘机信息登记表。

2、开舱门前将对所有旅客测体温。



福州 1、搭乘福州进港航班的旅客，在登机前扫码填写“旅客健康信息申明”码填报。

2、对于境外旅客入境一律落地隔离进行检测，对于福州中转的旅客检测合格者进行归属地隔离。

3、无手机或操作不便的人群，测体温正常后，填写纸质健康信息表，旅客自己随身携带，下机交机场人员查验。

4、进港航班下机时需进行体温测量和信息核实。（如有体温异常需上报机场防疫中心）

5、下机后旅客继续再扫健康码。

6、自 3 月 27 日零时起，对境外入榕航班旅客全部安排隔离 14 天；自 3 月 28 日零时起，福州机场不再接收入境未满 14

天，经国内其他机场转机入榕的旅客。

7、湖北入榕航班要求：

（1）统一测量体温，体温高于 37.3 度旅客不予登机。

（2）登机前查验旅客湖北健康码，绿码旅客方可登机。

（3）旅客在“e 福州”小程序填报健康信息。

广州 一、国内重点航班：5 月 11 日增加长春抵穗航班列为国内重点航班,即哈尔滨-广州，长春-广州，具体防疫工作措施如下：

1、始发站（哈尔滨,长春），需提前通知旅客填报粤康码，如老人、小孩无法填写的，需做好登记。

2、航班落地后，所有旅客继续在座位上坐好，准备进行测温并提前准备“粤康码”以备检查。

3、机场急救中心上机对所有旅客测温， 测温正常并有“粤康码”的旅客方可正常下机；测温正常但并未填报“粤康码”的

旅客，则要求旅客在座位上扫描二维码进行填报，如检查有异常，即安排转运至医院。

二、经内地其他城市口岸入境来粤且有重点旅客的航班（如外国-北京-广州）， 由对方站收集旅客信息：



1、3 月 27 日 6 时起，对所有经广东口岸入境人员（含港澳台地区，含中转旅客）实行核酸检测全覆盖，并集中隔离医学观

察 14 天，集中隔离食宿费用自理。即所有从广州白云机场转机的旅客（国际-广州-国内），均需集中隔离 14 天。

2、2020 年 3 月 28 日 0 时起，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所有国际航班停止接收国际转国际旅客(含港澳台)。

3、广州白云机场从即日（4 月 21 日）起对来自哈尔滨的航班按照国内重点航班进行管控（参照武汉航班管控措施）。

4、4 月 27 号开始白云机场落实“亮码”查验通行，相关内容提出如下：1.需要亮码的人员范围：进入白云机场送机、接机

的社会人员，从白云机场出发乘机旅客等。到达旅客无需出示亮码---故外站飞往广州航班，无需在前站查验。2.经扫码进入

“通行凭证”页面，显示为蓝色或绿色允许进入候机楼，显示为红色，拒绝进入，如为拟乘机的旅客，劝其改签航班。

贵州

（贵

阳）

贵阳入港贵阳航班操作：

1、航班在贵阳落地前，每一名旅客逐项如实填写纸质版《旅客信息登记表》。

2、疑似症状、14 天湖北旅居史或其他国际、地区旅居史等重点人员，落地后需要跟随地面工作人员到地方政府防控工作专

班处进行登记

3、排查正常的旅客，其自行保管本人《旅客信息登记表登记表》，进入候机楼按防控单位要求扫码。

入黔旅客“贵州健康码”扫码工作要求下：

1、所有旅客在出发机场登机时，进行“贵州健康码”扫码登记工作，扫码颜色为绿色可以登机，其他颜色不予登机。

2、对于旅客手机不支持扫码或无手机扫码时，可通过同行旅客等他人手机进行“贵州健康码”登记。

3、扫码旅客不用填写纸质版《境外返黔人员排查情况表》；如部分旅客无法扫码，在机上或提前在柜台填写纸质版《境外

返黔人员排查情况表》。



4、所有乘坐入黔航班的旅客在登机前完成“贵州健康码”扫码登记工作。

5、旅客本人对“贵州健康码”扫码结果有疑问的，请拨打咨询电话：0851-9610096。

6、贵阳机场临时更改通知，原《入黔信息登记卡》，所有旅客仍需按原要求填写。

桂林 按照国家实时公布的疫情重点地区进行管控，如旅客 14 天内来自疫情重点地区（滞留超过 24 小时），需提供健康码和核酸

检测阴性证明方可入桂。

哈尔滨 黑疫指办发〔2020〕89 号文件要求推广“龙江健康码”的应用，现通知如下：1.在办理值机时、登机时、起飞前，包括落

地后要多次提醒旅客填报申请“龙江健康码”。2.如老人、儿童无法扫码，同行旅客可通过龙江健康码微信小程序添加同行

人，或者旅客在哈尔滨机场到达厅出口由公安部门工作人员协助完成入哈信息填写，始发站、客舱提前通知入哈旅客扫码填

报。

海南省

（海

口、三

亚）

(赴海口)：

一、所有有境外旅居史的旅客：需出示解除隔离证明，才可正常通行。且落地后在到达海口美兰机场后通过专用申报通道进

行抵琼个人健康申报，并出示《解除隔离证明》和 7 天内《核酸检测结果证明》。其中，由其他省份入境满 14 天但未满 21

天的来琼人员，凭入境隔离期满证明和核酸检测阴性证明通行。如无核酸检测证明，在抵琼后开展一次核酸检测，检测结果

为阴性的，给予放行。检测结果为阳性的，按无症状感染者进行管理，费用自理；由其他省份入境已超过 21 天的抵琼人员，

直接给予放行。

二、14 天内有吉林省吉林市出发及旅居史旅客：持有 7 天内核酸检测阴性结果证明才能入琼。抵琼后，第一时间集中采样进

行一次核酸检测，核酸检测结果未出前，集中等待结果，检测及隔离费用自理。即日起（5 月 16 日）有吉林市舒兰市、丰满

区、船营区、昌邑区、龙潭区旅居史的人员，入琼后集中隔离 14 天，并在集中隔离的第 1 天和隔离期满前一天各开展一次



核酸检测。

三、14 天内有湖北省武汉市出发及旅居史旅客：抵琼后，须在入琼口岸第一时间集中采样进行核酸检测。核酸检测结果为阴

性的，正常放行，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的，转运至定点医院。核酸检测结果未出前，需要集中等待结果，费用自理。抵琼后

24 小时内向居住地（含酒店）社区进行登记报告，抵琼后 14 天内做好自我健康监测，一旦出现发热、咳嗽等症状及时就医，

并主动告知医生近期旅居史。

四、未在上述地区（吉林省吉林市、湖北省武汉市）滞留超过 24 小时以上，从其他地区到重点管控地区转乘飞机入琼旅客：

在登机前，要签署未有重点地区旅居史承诺书，抵琼后凭承诺书正常通行。

(通用要求)

1 、统一测温，对于入琼的中、高风险航班在登机前进行体温检测,如发现体温异常情况(≥37.3°C)不予登机。

2 、统一查验旅客（入境转机人员除外）出发地的健康证明材料，包括国家认定跨地区互通互认的全国各省的“健康通行码”，

有其中一项即可。当地健康码为”红码“”黄码“的旅客不予登机，其他的准允登机。

3、无“健康通行码（当地健康码）”或健康证明材料的旅客（含入境转机人员）应要求其如实填写个人健康申报表，后准

予登机。

4、检查旅客三大运营商轨迹、《个人健康申报表》，“边检大数据”名单（赴海口）、以及询问等多种形式，检查旅客是

否有境外/重点地区旅居史，并按以下情况处置：

1）如旅客近期有境外旅居史

（1） 赴海口航班

A.如旅客在海南省外已隔离满 14 天但不满 21 天（含）的，须出具解除隔离证明可乘机。如旅客可同时提供 7 天内的核酸检

测阴性证明，抵达海口后可正常通行；如无法同时提供 7 天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告知其抵达海口后将进行核酸检测，等



待期间食宿及核酸检测费用自理；

B.如旅客可出具满 21 天但不满 28 天（含）入境证明（个人轨迹或入境机票、护照入境记录等），无需出示解除隔离证明和

核酸检测结果证明，可予以乘行。

（2） 赴三亚航班

28 天内（含）有境外旅居史的旅客，须出具解除隔离证明和 7 日内核酸检测结果证明（阴性），两证缺一不可，不符合条件

的不予办理乘机。针对 14 日内有境外旅居史的旅客，需记录信息（附件 6 表格）。

（3）对于符合乘机条件的旅客，将座位从经济舱最后一排往前发，公务舱旅客原则降舱保障。特殊情况下如公务舱旅客入

境时间在 14 天以上-28 天（含），且可与其他公务舱就座旅客（包括扩编机组、升舱旅客/机组等）保持三排间距可不做降

舱，但需同乘务员做好交接；提示旅客全程佩戴口罩，告知旅客落地后走专门的通道进行抵琼个人健康申报。

（3）如旅客可出具 28 天以上入境证明（个人轨迹或入境机票、护照入境记录等），无需出示解除隔离证明和核酸检测结果

证明，可正常通行，座位正常发放。

（3） “根据海口疫情防控大数据，请您出示 XXX 材料。”如旅客无法出示，再根据政策要求判断旅客是否乘行或劝退。

2）如旅客 14 日内有重点地区旅居史:

（1）吉林省

A.赴海口航班

a 如旅客 14 日内有吉林省吉林市旅居史，旅客须出具 7 天内核酸检测阴性结果证明，如无法提供则劝退。

所有旅客（无论是否可出具 7 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或既往血清特异性保护抗体检测阳性证明）在抵达海口后将进行一次核

酸检测，等待期间食宿及核酸检测费用自理。即日起（5 月 16 日）有吉林市舒兰市、丰满区、船营区、昌邑区、龙潭区旅居

史的人员，入琼后集中隔离 14 天，并在集中隔离的第 1 天和隔离期满前一天各开展一次核酸检测，检测及隔离费用自理



b 如旅客提出未在以上地区停留超过 24 小时，签署《承诺书》（附件 3）后，按照普通旅客保障座位正常发放，提示旅客

对填报内容自行承担法律责任。此类旅客抵达海口后可凭《承诺书》正常通行。

B 赴三亚航班

a.如旅客 14 日内有吉林省吉林市旅居史，旅客须出具 7 天内核酸检测阴性结果证明，如无法提供则劝退。

符合乘机条件的旅客，值机人员记录旅客信息，并告知旅客：14 日内有吉林省吉林市旅居史的旅客，抵达三亚后须集中隔离

14 天，食宿费用自理。

b.如旅客提出未在吉林省吉林市停留超过 24 小时，必须提供如下自证材料，以下 a)-b)条件提供至少一个，c)-f)条件满足其

中两个即可。

a) 持非以上重点地区 3 天内当地核酸检测阴性结果证明；

b )提供运营商手机 app 或者运营商官网上 24 小时内非以上重点地区的通话记录；

c) 持非以上重点地区身份证或户籍；

d) 提供前往以上重点地区的车票或火车票；

e) 非以上重点地区工作证件；

f )非以上重点地区工作单位证明；

符合上述乘机条件的旅客须签署《承诺书》（附件 3），旅客对填报内容自行承担法律责任，自行携带并主动向登机口和目

的站工作人员出示。

（2）湖北省武汉市

A. 此类旅客目前均可以前往海南，目的站管控要求：所有旅客（含可出具 7 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或既往血清特异性保护抗

体检测阳性证明的旅客）抵琼后，须在入琼口岸第一时间集中采样进行核酸检测。核酸检测结果未出之前，须集中隔离等待



结果，隔离酒店及核酸检测费用自理。

B.如旅客提出未在以上地区停留超过 24 小时，须签署《承诺书》，旅客对填报内容自行承担法律责任。旅客抵琼后可凭《承

诺书》正常通行。（针对武汉-三亚航班，所有旅客抵达三亚后均需进行核酸检测，费用自理。）

C.如旅客目的地为三亚，需记录旅客信息

（3）如旅客 14 日内有湖北旅居史:（赴三亚航班）

A.旅客须持有以下两项材料之一，可为其办理乘机手续，座位正常发放，否则予以劝退。

a.湖北健康码为绿码（其他省市健康码不适用）；

b.地区/县级以上防疫指挥部、卫健委、疾控中心开具的健康证明

B.旅客需同时填写《个人健康申报表》（附件 2 三亚版），旅客自行携带，登机时主动出示，抵琼后备查。

（4）特殊航班保障

长春至三亚航班、沈阳至三亚航班，正常为旅客办理乘机手续，并告知旅客：抵达三亚后将进行核酸检测，检测后无需等待

结果，正常通行，检测费用自理；如旅客为返校师生，则须集中隔离等待结果，隔离酒店及核酸检测费用联系自身学校确认。

5、 登机口对旅客扫描“中国民航 CAAC”二维码填写情况、健康码、有境外旅居史旅客的《核算检查证明》及《隔离证明》

/入境证明、有重点地区旅居史的核算证明/承诺书等逐一检查, 记录无法在线填写的旅客信息,指导旅客填写纸字版《个人健

康申报表》。

（其它事宜）

1、赴海口航班，如旅客提供电子核酸检测证明，须有印章或者医师签名，才视为有效。

2、三亚《个人健康申报表》及《承诺书》回执部分、海口《个人健康申报表》及《承诺书》由旅客自行携带，告知做好留

存抵琼后备查。



3、入境时间从该人员境外入境我国的第一入境地点的时间（作为第一天）开始计算，该人员入境后如在不同省份的时间可

累计。

汉中 1、过站不下客，无需任何操作；如果下客，旅客进入候机楼会经过电子测温计仪器，体温异常则填写旅客信息登记表，并

进行隔离，体温正常无需任何操作。

2、有过 14 天内境外旅居史的旅客需填写旅客信息登记表，并进行隔离。

杭州 杭州、宁波、温州、义乌机场暂停保障所有国际客运航班（不包括国际全货机），恢复时间根据防疫进展适时统一发布。

1、旅客在前方站值机时填报杭州健康码。浙江省内各市（宁波、温州、湖州、绍兴、金华、衢州、舟山、台州、丽水、嘉

兴等）健康码与杭州健康码同等有效。

2、六十周岁以上老人及十四周岁以下儿童未申请“健康码”的旅客在杭州到达口测温台测温放行，其余无“健康码旅客”

凭（健康证明或通行证）加身份证测温放行，“无证无码”旅客落地需疾控排查放行，航班按照疑似疫情航班处理。前方站

需对所有旅客做好测温工作。

3、在前方站或杭州落地前，全部旅客填写电子或纸质《中国民航国内航班旅客信息登记卡》。

4、对于密切接触人员名单需前方站起飞前提供旅客《解除隔离证明》、杭州健康码（绿码）、机上测温正常。对于入境人

员名单需前方站起飞前提供旅客《解除隔离证明》或入境超 15 天证明，杭州健康码（绿码）、机上测温正常。

5、境外疫情防控扩大至所有境外国家及港澳台地区。

6、针对从陆路口岸入境的 14 天内有第三国旅居史的和从航空口岸入境人员（外交人员和从事重要经贸、科研、技术合作

的人员除外），全部由第一入境点所在省份实施入境后 14 天的集中医学观察。目前仍有 14 天内入境人员从部分口岸机场



转机来杭。根据浙江省疫情防控办文件精神指示，本着为旅客负责的原则，发现有 14 天内入境人员转机来杭时，及时劝退，

交由当地政府进行处置。

7、上机前发现有体温异常的，及时报告、及时处置，并配合前方站做好可疑旅客交接工作。飞行途中发现有发热、乏力、

干咳等可疑症状旅客的，及时通报

合肥 1、自 3 月 19 日 00：00 起，合肥新桥国际机场开始对所有返（来）合肥人员进行“安康码”登记。所有返（来）肥旅客可

通过手机下载皖事通 APP、支付宝中搜索“安康码”，进行“安康码”登记。旅客也可通过扫描合肥机场廊桥出口处张贴的

“安康码”进行登记工作。手机填写健康信息后截图保存，并在到达厅内接受工作人员的审核。不具备申领条件的老人和儿

童及其他特殊人员由他人代为注册申领。

2、所有来皖（回皖）人员，不论外国公民还是我国公民，均一视同仁，所有入境人员（含港澳台）一律实行 14 天集中隔离

医院观察。

衡阳 衡阳机场入境旅客需通过“中国民航旅客健康申明填报系统二维码”或“衡阳南岳机场有限责任公司公众号”填写旅客个人

电子信息；机上所有旅客均需填写纸质版《中国民航国内航班旅客信息登记卡》,并交衡阳机场接机人员核验后方可出站。

HU7249 海口杭州的长航段旅客在海口完成旅客的杭州健康码查验工作、HU7250 杭州海口的长航段旅客在杭州完成旅客的

海南健康码查验工作。

呼和浩

特

1）适用人员：

第一入境城市为呼和浩特市、且目的地为呼和浩特市的人员。

第一入境城市不是呼和浩特市、且目的地为呼和浩特市的人员。



以下地区来呼人员：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外区、南岗区、道里区、呼兰区、阿城区、木兰县和牡丹江市绥芬河市、西安区，

辽宁省抚顺市顺城区，广东省广州市白云区、越秀区，北京市朝阳区，以下简称“重点地区来呼人员”。

2）对第一入境城市为呼和浩特市、且目的地为呼和浩特市的人员，一律实施“14 天集中隔离医学观察+14 天居家隔离医学

观察+2 次核酸检测+1 次血清抗体检测”的管控措施。不具备居家隔离条件的，继续实施 14 天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相关食

宿、检测费用自理。

3）对第一入境城市不是呼和浩特市、目的地为呼和浩特市、且能够提供在第一入境城市实施 14 天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相关证

明材料的人员，一律实施 14 天居家隔离医学观察的管控措施，未在第一入境城市进行 2 次核酸检核和 1 次血清抗体检测的，

必须实施补检，相关费用自理。不具备居家隔离条件的，继续实施 14 天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相关费用自理。对不能提供在

第一入境城市实施 14 天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相关证明材料的来呼人员，参照第二条实施管理。

4）重点地区来呼人员一律实施“14 天集中隔离医学观察+2 次核酸检测+1 次血清抗体检测”的管控措施。相关食宿、检测

费用自理。

5）以上来呼人员主动申报，严格执行公告要求，配合呼市加强管理。对偷越卡口、偷进小区（村舍）、瞒报谎报行程、拒

不配合管理的人员，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等相关法律规定，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呼伦贝

尔

外籍旅客或者有 14 天以内国外旅居史的旅客搭乘呼伦贝尔进港航班，需提前如实申报。



湖北省 武汉始发的客运航班，要求旅客出示健康码“绿码”；因客观原因无法出示健康码“绿码”的，需提供属地出具的相关健康

证明；对于不能出示健康码“绿码”或提供相关健康证明的旅客暂缓乘机。

【武汉】

1.凡武汉进港旅客在前方站必须提供健康"绿码"或相关健康证明（县级以上指挥部、卫健委、疾控中心出具的健康证明）方

可成行。“黄码、红码”一律不允许成行。

2.前往武汉的旅客应持有本地健康码 或扫描 “武汉战疫”微信二维码，取得 “绿码”。无法出示健康码的老人及未成年人，

应持有所在社区提供的纸质健康证明。

3.国内航班，旅客在到达出口凭健康码或纸质健康证明出站。

4.各始发站打印或提供“武汉战疫”微信二维码， 让不具备本地健康码的旅客提前扫描取得 “绿码”,到港后能够顺利出站。

济南 济南进港航班旅客需扫描民航局“中国民航旅客申明填报”二维码如实填报信息。

锦州 机上所有旅客完整、如实填写健康申报卡。

对从境外转机入锦州旅客进行查控：有境外旅居史、在其他城市入境后转机入锦州的旅客，需提前告知具体信息（旅客姓名、

证件号码、手机号码、出发地、途径地及入锦等轨迹信息）；承运此类旅客的航班抵锦州后，将安排旅客在原座位等候，开

舱核实信息后安排测温下机进行隔离。

佳木斯 根据佳木斯市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作指挥部要求，即日起，更新《入佳人员登记表》，旅客在机上填写（并提

前扫描申报龙江健康码）。“国务院客户端（通信大数据行程卡）”，“龙江健康码”继续填报。



昆明 云南省：

1、省外直飞云南省内航班出行前或到达时，扫描“云南健康码”二维码，或登录“一部手机办事通”、“一部手机游云南”，

或通过云南省卫生健康委网站、“云南卫健委”微信公众号扫码或点击相关链接，申报个人健康状况，并生成“云南健康码”。

2、14 天内有境外旅居史从航空口岸入境来滇人员（包括入境中转人员），航班落地后组织实施集中隔离观察 14 天，并进

行核酸检测。隔离期间食宿费用自理。

昆明：

1、在始发站登机口对所有航班旅客开展全员体温检测。

2、拟入滇人员出行前或到达时，扫描“云南健康码”二维码，或登录“一部手机办事通”、“一部手机游云南”，或通过

云南省卫生健康委网站、“云南卫健委”微信公众号扫码或点击相关链接，申报个人健康状况，并生成“云南健康码”。

3、14 天内有境外旅居史从航空口岸入境来滇人员（包括入境中转人员），航班落地后组织实施集中隔离观察 14 天，并进

行核酸检测。隔离期间食宿费用自理。

兰州 入兰州进港航班：

1、有疫情严重国家旅居史的旅客最后下机。疫情严重国家范围以国家卫健委、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信息为准。

2、旅客填写《来甘返甘人员健康申明卡》，由旅客自带出站时交予机场工作人员进行回收，并要求旅客扫描“甘肃省健康

出行码”出站时检查。

3、湖北返甘人员且绿码人员，兰州当地安排核酸检测，阴性者放行

4、进港乘机旅客机场接受信息后，凡是入境旅客，全部由卫健委带新区医院先进行排查，或隔离。



丽江 入港丽江航班操作要求如下：

1、其它省份来丽人员在入滇前扫码、填写《云南健康码》。

2、对 14 天内有境外旅居史、目的地为云南的入滇人员，包括外籍人员、回国中国公民（含港澳台人员）原则上始发站进行

劝返。

3、无手机或操作不便的人群，测体温正常后，填写纸质健康信息表，旅客自己随身携带，下机交机场人员查验。

4、下机后旅客继续再扫健康码。

连云港 1、连云港进港航班所有旅客须填写民航局下发的旅客健康申报表（纸质版）；

2、在始发站登机前需扫描连云港市疫情防检二维码。特殊旅客（老人、小孩）无法扫码完成的，可到达连云港机场后下机

登记。

临汾 （1）对来自国内中、高风险地区的返（抵）并人员，均须采取集中隔离措施，在 24 小时内（最晚不超过 48 小时）完成首

次核算检测，隔离期满 14 天时完成再次核酸检测，两次检测均为阴性且医学观察期满后方可解除医学观察。

（2）从 5 月 5 日起，对湖北返（抵）并人员不能完整提供健康绿码和 7 日内核算检测阴性证明的，一律实施集中隔离并进

行不低于两次核酸检测，隔离 14 天期满且检测结果为阴性的，解除隔离并继续做好健康监测；对能提供健康绿码及 7 日内

核算检测阴性证明的，仍需实施居家隔离医学观察，隔离期满 14 天时完成再次核酸检测，检测结果为阴性方可解除隔离医

学观察并继续做好健康监测。

（3）从 5 月 5 日起，对黑龙江、广东、内蒙古低风险地区返（抵）并人员，能够提供健康绿码及 7 日内核算检测阴性证明

的，须先居家或集中隔离，在 24 小时内、最晚不超过 48 小时再次进行核酸检测，检测结果为阴性的，解除隔离并继续做好



健康监测；对不能完整提供健康绿码和 7 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的， 一律集中隔离并进行不低于两次核算检测，隔离 14 天

期满且检测结果为阴性的，解除隔离并继续做好健康监测。

南昌 1、到达南昌的旅客需扫码填写个人信息“来昌人员健康信息登记码”；对于不会或者没有智能手机旅客，在到达厅测温点

区域可以填写纸质的信息表。进入候机室前测量一次体温，体温正常方可入内；乘客登机前再次测量体温，体温正常方可入

内。

2、30 天内有境外旅居史的旅客，提前填写“境外旅客信息登记表”（原“入昌人员信息登记码”已取消填写）。

南京 1、南京进港航班旅客在登机前扫码填写 CAAC“旅客健康信息申明”码；或者填写纸质的 CAAC 健康申明表，如涉及到重

点疫区或者境外经历的旅客务必要填写纸质健康申明表。

2、有 24 国（韩国、伊朗、意大利、日本、法国、西班牙、德国、美国、英国、瑞士、瑞典、比利时、挪威、荷兰、丹麦、

奥地利、澳大利亚、马来西亚、希腊、捷克、芬兰、卡塔尔、加拿大、沙特阿拉伯）经历来江苏旅客，均需要集中隔离 14

天。

南宁 国际航班：

1、 所有境外返桂来桂人员一律实行“14 天集中隔离医学观察+14 天居家隔离医学观察+2 次核酸检测+1 次血清抗体检测”

的管控措施。

2、始发站测量体温正常可放行，发热旅客进行现场劝退。

3、提前通过海关微信小程序进行健康申报或填写纸质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入境健康申明卡。

4、登机前需要提前通过防疫健康码国际版微信小程序，逐日填报个人资料、健康状况、近期出行情况等信息。特殊情况可



由他人代为填报；4 月 8 日至 4 月 22 日为过渡期。过渡期内乘坐航班的中国籍旅客，应于 4 月 8 日起连续逐日填报。过渡

期后乘坐航班的，应与登机前 14 天起连续逐日填报。未按要求填报的，将不予登机。旅客填报虚假信息，将导致行程受阻，

并须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国内航班：

1、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外区、绥芬河市，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辽宁省大连市西岗区、抚顺市顺城区，山东省胶州市，

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白云区，深圳市宝安区、惠来县，北京朝阳区等地区，目前为疫情风险等级中、高风险地区，凡是 14

天内有上述地区旅居史的人员，须持有当地健康绿码和 7 天内核酸检测阴性结果证明方能入桂。

2、前方站旅客体温正常，不属于发热人员。

3、前方站旅客出港根据当地防疫政策实行。

4、湖北（除武汉）来邕返邕人员，在南宁到达出口扫广西健康码。到达的旅客亮码通行，与湖北和武汉健康码互认。绿码

正常通行；黄码测体温正常，采集信息后放行；红码测体温正常，报南宁市联防联控决定下一步措施；发热的按之前发热旅

客流程处理。

5、有 14 天内境外旅居史的，核验健康码、体温等信息正常后，准予登机。

6、所有旅客在南宁到达出口扫广西健康码。到达的旅客亮码通行，绿码正常通行；黄码测体温正常，采集信息后放行；红

码测体温正常，报南宁市联防联控决定下一步措施；发热的按之前发热旅客流程处理。

宁波 湖北及三省六市航班疫情防控处置流程从 4 月 28 日起执行，前期浙江函件无核酸证明的旅客由宁波市各区安排人员统一带

去进行检测。备注：到港中转旅客除外。



秦皇岛 旅客登机后，需在机上如实填写《国内航班旅客信息登记卡》。

青岛 青岛机场即日起全面推广应用“山东省健康通行码”，需要在旅客值机或登机、航班落地前等环节做好相关工作，具体如下：

1、 进入青岛必须持山东健康通行码，航班到达后，旅客需亮码接受人工查验，绿码通行，黄码、红码交由疾控部门处置，

无码人员禁止通行，老年、儿童无手机旅客可填写纸质表格。

青海 1、从 3 月 25 日零时起，进、出青海省内各机场的旅客出示青海省“信用健康码”查验（也可用外省市区依托国家政务服务

平台生成的“信用健康码）：

（1）绿码，体温正常通行，无需纸质登记；

（2）黄码，禁止通行，居家隔离；

（3）红码，禁止通行，机场送定点医院医治或集中隔离。

（4）西宁机场不接收黄码、红码旅客

2、不具备扫码的旅客，可由同行人员通过健康码代领功能代为领取，或旅客填写民航国内航班旅客信息登记表。

泉州 1、旅客须主动出示两码（“八闽健康码”）方可入泉。

2、全部旅客下载“闽政通”APP，申领“八闽健康码”，如实申报。

三明 旅客如实申报健康信息。



厦门 1.自 2 月 7 日凌晨零时起所有入厦进港旅客应通过“i 厦门”微信公众号进行自主申报和提前登记，确保旅客在航班前站登

机前或本站开舱前 100%落实网上信息登记工作。如旅客无法线上填写，请使用纸质版“入厦人员信息登记表”。没有微信

的旅客，进入候机楼后填写纸质申请单。

2、自 3 月 5 日凌晨零时起，旅客不再填报纸质版《中国民航国内航班旅客信息登记卡》。

3、5 月 19 日起，所有航司提前告知境外国家（地区）入厦人员厦门市相关分类管控措施。

上海

（虹

桥）

1、进入上海的机场等交通口岸和道口，设立健康观察点（留验站），对所有进沪人员全面开展体温检测和信息登记工作。

全面开展对重点地区（湖北及途经湖北）来沪重点人员的卫生检疫。对上述重点人员进行体温检测，发放《告知书》，旅客

如实填报《健康状况信息登记表》，并当面核实确认其身份证号、手机号码和在沪居住地等关键信息。

2、搭乘浦东及虹桥两场进港航班的所有旅客必须如实填报健康申请表（扫健康云二维码）进行信息填报和验证。

3、在进入上海前 14 天内，有出入过以下重点国家或者地区的旅客，在填写时主动申报。境内：湖北省； 境外：韩国、日

本、马来西亚、伊朗、卡塔尔、沙特阿拉伯、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德国、英国、瑞士、比利

时、挪威、荷兰、丹麦、奥地利、芬兰、希腊、捷克，凡在进入上海之日前 14 天内有上述 24 个国家旅行或居住史的，一律

按照规定严格实施居家或几种隔离健康观察，也就是一律隔离 14 天。

4、在入沪前，旅客需做好在线入沪健康云申报，并主动出示验证二维码或短信、或纸质信息表，便于抵沪后快速通过核验

通道。

5、对于无法扫码的旅客，填写纸质版的健康信息表。



上海

（浦

东）

1、进入上海的机场等交通口岸和道口，设立健康观察点（留验站），对所有进沪人员全面开展体温检测和信息登记工作。

全面开展对重点地区（湖北及途经湖北）来沪重点人员的卫生检疫。对上述重点人员进行体温检测，发放《告知书》，旅客

如实填报《健康状况信息登记表》，并当面核实确认其身份证号、手机号码和在沪居住地等关键信息。

2、搭乘浦东及虹桥两场进港航班的所有旅客必须如实填报健康申请表（扫健康云二维码），进行信息填报和验证。

3、进入上海的国际航班旅客，以及经上海中转达到国内其他城市的旅客，一律实施集中医学隔离观察 14 天。

深圳 【国内航班】

1、正常进行”I 深圳-自主申报“和“健康申报二维码”申报工作；

2、旅客如实填报《健康申报二维码》，确保旅客在航班进港前全部完成填报，对不能自主填报的旅客，航空公司应协助或

代其如实填报；

3、1）有发热、乏力、干咳等症状的旅客，直接送至指定医院。2）14 天内有国外旅居史的旅客，不分国籍，一律应接受核

酸检测及实施 14 天居家隔离或集中隔离，其中留学生一律集中隔离。

4、湖北进港航班旅客除正常湖北绿码外，仍需要填报粤康码进行健康申报。

5、哈尔滨来深旅客健康登记工作要求通知如下：

1）各航空公司要确保所有旅客登机前完成扫描登记 “粤康码”二维码，以便提高航班落地后的查验效率，避免旅客聚集，

产生交叉感染风险。对于未完成申报的旅客，建议不予以承运。

2）航班落地后，对伴有症状或者“粤康码”为红码的旅客，按照宝安区疫情防控指挥部的相关要求做好后续处置。

【国际航班】



1、前方站值机、登机环节引导入境旅客使用“粤康码”、“i 深圳二维码”、“健康申报二维码“，并填报边检海关入境申

报、健康申报等相关文件。

2、1）有发热、乏力、干咳等症状的旅客，直接送至指定医院。2）所有国际进港航班旅客，不分国籍，一律应接受核酸检

测及实施 14 天居家隔离或集中隔离，其中留学生一律集中隔离。

沈阳 其它省份来沈阳人员在入沈阳前扫描沈阳机场健康码，完成线上填报电子化信息采集工作。旅客抵沈下机后自行出示单子信

息凭证，未填报的旅客由沈阳桃仙国际机场地服人员协助旅客补填信息。

对 14 天内有境外旅居史。目的地为沈阳的入沈人员，须提前准确填写健康申明卡、入境申报表和入境登记卡，入沈后由专

人组织旅客进行核酸检测取样。

无手机或操作不便的人群，测温正常后，填写纸质健康信息表，旅客自身携带，下机后交机场人员查验。

针对疫情高发地区（湖北省）体温正常来沈旅客，将统一安置集中隔离。

石家庄 一、出港旅客信息登记

旅客近 14 日内有湖北地区（含武汉）旅居史的离鄂离汉人员或近 28 日内入境人员（不含在石家庄机场入境满 14 日的解除

隔离人员）。需出示“河北健康码”。显示“绿码”的人员，登记信息后正常放行。显示“黄码”、“红码”或因特殊情况

无健康码的人员，需进行健康状态核验。

二、进港旅客

近 14 日内有湖北地区（含武汉）旅居史的离鄂离汉人员或是否近 28 日内入境人员。应在值机或登机前扫码填报《湖北来

石旅客信息登记表》或《境外来石旅客信息统计表》。



太原 一、“健康码”查验工作管理规定：

1、山西省所辖人员和拟入晋人员均应通过“支付宝”网络平台自行申报“健康码”， 经“支付宝”实名认证和数据分析后

分别生成红、黄、绿三色“健康码”。

2、出港旅客由安全检查站在安检待检区安排专人进行查验。进港旅客由到达体温筛查点医护人员对进港旅客进行查验。

3、自 3 月 27 日起，山西对湖北入晋人员健康码互认，持湖北健康码人员可直接亮码，也可通过支付宝搜索“山西健康码”，

或搜索“国务院防疫码”、三晋通 APP 首页防疫信息码在线申请，生成相应的健康码，亮码展示。

二、核酸检测及防控要求

1、凡有 14 天内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的来（返）晋人员，须在入晋前或入晋后第一时间，向目的地社区或单位主动申报，

并在入晋后接受为期 14 天的集中隔离和不低于 2 次核酸检测等防控措施。隐瞒不报造成严重后果的，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2、有 14 天内中、高风险地区所在省份其他地区旅居史的来（返）晋人员，须在入晋前或入晋后第一时间向目的地社区或单

位主动申报。入晋时须提供健康码绿码和 7 日内核酸检测阴性结果证明。不能完整提供的，须先居家或集中隔离，在 24 小

时内（最迟不超过 48 小时）完成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的解除隔离；

3、其他低风险地区来（返）晋人员，入晋时须提供健康码绿码。不能提供的，先居家或集中隔离，在 24 小时内（最迟不超

过 48 小时）完成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的解除隔离；来自低风险地区、健康码为黄色的，先居家或集中隔离，在 24 小时内

（最迟不超过 48 小时）完成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的解除隔离；健康码为红色的，立即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并配合做好线

索排查和至少 2 次核酸检测。

4、来（返）晋人员核酸检测费用由属地政府承担，集中隔离费用由个人承担。在核酸检测结果未反馈前，不得自行外出活



动。

5、单位或个人可通过查询国务院客户端“疫情防控行程卡”了解来（返）晋人员 14 天内旅居史信息。

6、如旅客存疑可建议拨打“12320”卫生部热线或“0351-12320”太原市卫健委热线以获取准确信息。

唐山 1.境外来唐人员，一律实施集中医学隔离观察 14 天，同时进行 2 次核酸、1 次抗体检测。如在入境地集中隔离天数不足 14

天的，或未进行 2 次核酸、1 次抗体检测的，返唐后按照前述标准予以补足，集中隔离期满后，再实施居家医学观察 7 天，

确保万无一失。

2.按照最新的地区疫情风险等级调整，对持健康码“绿码”的中风险地区（含参照中风险地区管理的）来（返）唐人员，全

部在集中隔离点实行 2 次核酸（间隔 24 小时）、1 次抗体检测，检测结果为阴性的，再实行居家隔离 14 天；出现阳性结果

的，严格按规范处置、上报。

3.持健康通行码“绿码”的离汉来唐人员，如能够提供抵唐前 7 天内核酸检测结果阴性证明的，或既往血清特异性 IgG 抗体

检测呈阳性证明的，可不再进行检测和隔离，允许正常复工复产复学。

4.对持有“红码”“黄码”或无有效健康证明的人员暂缓来唐返唐，一旦发现，立即安全转运至集中隔离观察场所隔离医学

观察 14 天，并落实 2 次核酸、1 次抗体检测等措施。

天津 乘客在机上如实填写《进港航班信息统计表》；

天津西站、天津南站及天津滨海国际机场设置专门接驳点，入境来津人员要及时主动到接驳点登记，并积极配合后续转运至

有关隔离医学观察点等工作。入境来津人员要严格遵守入境人员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等各项规定。对不服从集中隔离医学观察，

以及虚报隐瞒病情、出境情况和重点疫情国家（地区）旅居史等信息，造成疫情传播扩散的，公安机关将彬引衣规严厉查处。



通辽 1、当机上有国家公布的来自重点疫区（截至 4 月 22 日湖北省，黑龙江省，广东省，浙江省为重点疫区），目的地为通辽机

场或在通辽机场中转的旅客，需主动申报信息。

2、对机上目的地为通辽机场的已解除集中隔离观察的境外及境外返回人员实行手递手交接，即：机组交给机场工作人员，

机场工作人员交给驻场疾控人员。

3、对国家公布的重点疫区（截至 4 月 22 日湖北省，黑龙江省，广东省，浙江省为重点疫区）的人员实行手递手交接。

4、因入境人员在入境地已实行集中隔离观察，故取消《通辽机场关于疫情防控期间对机上有外籍或境外回国人员航班保障

有关事项的函》的防控工作要求。

铜仁 入港铜仁航班操作要求如下：

1、旅客在航班落地前如实填报《旅客信息登记卡》；

2、将对持护照购票或登机的旅客，以及有 14 日内境外旅居史的旅客在飞机上进行安置。

潍坊 要求进入潍坊机场的全部人员实行“亮码通行”管理，提前告知来潍、返潍旅客完成“来鲁申报”，并出示“山东健康通行

码”方可放行，且为在潍坊市范围内通行、乘车、进入公共场所必须凭证。

温州 温州市施行“温州健康码”防控机制。 入温人员如实填报“健康码”，并在登机前施行健康码核查：检查结果显示为“红码”

的旅客不得乘机；显示为“黄码”者，入温后必须实行居家隔离观察并经体温测量正常的予以放行。



乌鲁木

齐（新

疆）

一、发热旅客

体温异常（≥37.3℃）的旅客，不予登机。

二、目标旅客

1.14 天以内（含）有武汉旅居史的人员；

2.28 天以内（含）有国外、港澳台旅居史的人员（不分国籍）；

三、隔离政策

下述隔离政策适中密切接触者是指目标旅客的前后三排及本排旅客。

1. 如客舱中出现 1 名发热旅客，落地后对密切接触者和服务过该名旅客的乘务进行集中隔离，如出现多个发热旅客则整机隔

离；

2. 如旅客有 14 天内（含）境外旅居史，落地后对旅客本人及密切接触者集中隔离 14 天；

3. 大于 14 天小于 28 天（含）的境外旅居史旅客，落地后本人、同行人员及密切接触者先集中管理，对本人进行核酸检测，

结果为阴性的，密切接触者、同行人员即可畅行，对本人继续进行 14 天集中隔离;

4. 大于 28 天小于 56 天（含）的境外旅居史旅客，落地后对本人先进行集中管理，并进行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后即可畅

行；

5. 如旅客 14 天内（含）有武汉旅居史，落地后对旅客本人及密切接触者集中隔离 14 天；

6. 如旅客系卫健委推送的“密接名单”人员，落地后对旅客本人及密切接触者集中隔离 14 天。

7. 如旅客 14 天内（含）有湖北(武汉除外)、吉林省吉林市旅居史，落地后对旅客本人集中隔离 14 天；

8. 如旅客 14 天内（含）有黑龙江省哈尔滨市、辽宁省沈阳市旅居史，落地后对旅客本人集中隔离 7 天；

9. 如旅客 14 天内（含）有黑龙江省（不含哈尔滨市）、吉林省（不含吉林市）、辽宁省（不含沈阳市），4 月 1 日至乘机



前 14 日内（不含）有吉林市旅居史，需提供抵乌前 7 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无法提供证明的应接受落地乌市集中隔离，

并进行核酸检测，检测结果为阴性方可正常流动。

【两码填报】

乌鲁木齐机场要求所有进港旅客提前完成“进乌小程序”填写和“旅行轨迹“查验，完成率要求 100%。

【个人承诺书】

要求所有旅客签署个人承诺书

【其他】

不配合座位安排、签署承诺书、登机前佩戴口罩的旅客有权拒绝其登机。



五台山 旅客如实申报健康信息。

西安 一、国内航班保障

【中、高风险地区】

截止 5 月 12 日 15 时，国内高风险地区（1 个）：吉林舒兰市,国内中风险地区（3 个）：武汉东西湖区、吉林市丰满区、沈

阳市苏家屯区,执行原政策：武汉市 （其中，东西湖区为国内中风险地区）

后续可通过国务院客户端疫情风险等级查询系统进行查询。

【地面保障（第二版）】

1、陕西机场联指发[2020]15 号文件："元素旅客“是指护照签发地为境外国家、地区的，或 14 天内有境外国家、地区旅居

史或与以上人员有密切接触史的，或 1 4 天内接触过新冠肺炎照者或疑似病例的旅客。

2、扫描“国务院疫情防控行程卡二维码”1）旅客“行程卡”为绿码人员，正常办理值机手续；2）如出现“行程卡”红码

人员，请旅客扫描“西安一码通”，如“西安一码通”显示黄码/绿码，旅客可正常办理值机手续；3）如出现旅客“行程卡”

和“西安一码通”都显示红码，值机人员则不予办理

【武汉市政策】

（3 月 24 日）一、湖北省來（返）我市人员分类管理：1.对武汉來（返）我市人员继续实行现行管控措施； 2.对湖北非武汉

來（返）我市人员，申领国家防疫健康信息码，结果显示“未见异常”的不在集中隔离，无相关健康证明的，继续集中隔离。

二、完善西安“一码通”分类管控：1.持红码者需住院治疗或集中、居家隔离；2.持黄码者经体温检测正常，可乘坐公共交

通工具、入住酒店、出入住所、医院和复工场所等，不建议出入人员密集区域；3.持绿码者经体温检测正常，可在市内自由

出行。

二、最新进港航班保障要求



按照省市相关要求，现将西安咸阳国际机场疫情防控流程调整如下:

1.国内中高风险地区元素（14 天内国内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旅客；

2.对于进入陕西省内的此类旅客：由机场转运至分流中心，由分流中心进行分流，由各地市、区县指挥部“点对点”接回落

实 14 日居家隔离管控，分流中心做好信息登记，报信息追踪组；当日无法接离的旅客，由转运组负责，转运至定点酒店临

时安置，费用自理。

3.对于当日离省的此类旅客：

①不出航站楼转乘飞机的旅客，由机场地勤、海航地代、东航地代分别负责进行管控，并护送其登机，同时做好信息登记工

作，报指挥部信息追踪组；

②对出航站楼转乘飞机或转乘高铁、火车的旅客，由机场地勤、海航地代、东航地代分别将旅客移交至机场公安；由机场公

安负责“点对点”护送其登机或到达车站；由机场公安做好信息登记，报指挥部信息追踪组。

4.对于隔日离省的此类旅客：由机场负责转运至分流中心，由转运组负责转运至定点酒店临时安置，费用自理。按照旅客行

程安排，由转运组负责转运至机场，交机场公安。

三、西机疫联指发〔2020〕45 号关于进一步强化“西安一码通”扫码的通知

接西机疫联指通知, 为进一步强化旅客精准识别，加强境外元素（28 天内境外旅居史）及国内中高风险地区元素（14 天内国

内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旅客分类管控，自 2020 年 5 月 29 日 9:00 开始，凡进入西安咸阳国际机场的航班，在旅客登机前

必须进行“西安一码通”扫码，并完善注册信息。具体要求如下：

1）旅客在登机前，必须进行“西安一码通”扫码注册，并对注册信息进行核验， 注册信息不完善者，不予登机。如注册后，

“西安一码通”显示为红码： （1）如旅客持有《隔离证明》或 7 天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无需验证其他健康码，即可

登机；（2）如旅客无《隔离证明》或 7 天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则需进一步核验其全国码，全国码红码者，不予登机；



（3）湖北旅客如“西安一码通”显示为红码，则进一步核验其湖北码，湖北码为红码或黄码者，不予登机。

2）自通知执行之日起，原纸质版《航班旅客信息登记表》 原则上不再填写；如遇老人、小孩等确实无法扫码的旅客，可填

写纸质版《航班旅客信息登记表》，航司核验无误并收取表格后，旅客登机。

襄阳 境外到襄旅客，在登机前如实填报相关信息。

徐州 4 月 22 日起对所有来自高、中风险地区以及个人健康码显示红码和黄码的来苏人员进行集中隔离医学观察 14 天。所有旅客

需如实报告个人健康信息。

境内：

1、徐州进港航班在登机前统一填写彭城码

2、如特殊情况旅客无法在线填写，可填民航通用纸质版健康信息登记卡，旅客在到达口出示给工作人员。

境外：无论从哪个国家转机入境，再由其它地区入徐，到徐一律集中隔离 14 天，费用自理。

延安 所有旅客填写《旅客乘机信息登记表》，将对所有旅客测温。

宜昌 旅客如实申报健康信息。

银川 1、对一类地区来（返）银人员，严防严控，一律统一到指定的留观点进行集中隔离观察，做到应隔尽隔、不漏一人。一类

地区包括：湖北省所有地区和重庆市、广州、深圳、济宁、南昌、温州、长沙、信阳市。

2、对二类地区来（返）银人员，重点防控，实行一级居家隔离，对不具备一级居家隔离条件的，统筹到指定的留观点进行

集中隔离观察。

3、对三类地区来（返）银人员，实行二级居家隔离措施。

4、对四类地区来（返）银人员，入银报告、测温后归家、返岗复工，由所在单位、社区、企业监督做好信息登记备案、个



人防护，及时掌握缺勤人员健康状况，发现异常情况及时报告并采取相应的防控措施。

5、对五类地区来（返）银人员，参照区内人员管控标准，直接返岗复工。

3 月 14 日起，执飞银川机场的国内进港航班：1、旅客机上填写的《中国民航国内航班旅客信息登记卡》到港后交由机场地

面服务人员，内容增加境外旅居史信息。2、.旅客登机前，要进入银川市的旅客扫码填写银川市外来/返乡人员信息表。

6、湖北省武汉市，北京市朝阳区，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南岗区、道外区、道里区、呼兰区、阿城区、木兰县，牡丹江市西安

区、绥芬河市，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白云区，深圳市宝安区，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等 14 个地区列为疫情重点地区。4

月 24 日 0 时起，旅客落地银川扫描轨迹码，轨迹码显示来自疫情重点地区的旅客需持旅居地“绿码”并有 7 天内核酸检测

报告方予以放行；持“绿码”无 7 天内核酸检测报告的人员，转健康管理服务点进行核酸检测；无“绿码”或检测发热的一

律交隔离组隔离观察。

目前吉林舒兰市、吉林市区（丰满区、船营区、昌邑区、龙潭区）为高风险区；武汉市东西湖区、沈阳市苏家屯区为中风险

区；

由中高风险区到达银川的旅客均需提供健康绿码以及 7 天以内核酸检测证明。如无核酸检测证明由当地政府安排进行核酸检

测。

营口 入营口旅客需提前扫描“机场行”二维码，如实填写健康申报，且填写信息必须齐全。

榆林 1、进入榆林的旅客主动扫码填写健康陕西 APP，信息并保存截图，以便旅客在机场检查点快速通行。

2、所有旅客如实填写《中国民航国内航班旅客信息登记卡》，所有到站旅客自行携带填写完毕的《中国民航国内航班旅客

信息登记卡》根据机场工作人员引导下机。

湛江 来湛江的旅客在始发机场通过微信小程序“粤省事”申报“粤康码”。无手机的老人、儿童可到湛江机场后现场申报。



张家口 如实申报健康状况。

郑州 国内旅客：扫描入郑州二维码，无法扫描的填写纸质版的旅客健康声明。

14 天境外旅居史入郑州的旅客，需在航班起飞后 20 分钟填写将境外直接或通过其他城市中转入郑人员的信息包括航班号、

姓名、身份证号或护照号。

珠海 一、吉林（吉林市舒兰市和丰满区）、湖北武汉活动轨迹旅客，须持有 7 天内开具的核酸检测阴性报告。如旅客未持有，则

旅客须在抵珠当天接受核酸检测。

二、对有吉林省（吉林市舒兰市和丰满区）轨迹的入珠的航班，旅客在下机前填写好《近 14 日有吉林省行程轨迹的入珠人

员登记表》，旅客在到达珠海后由本人持登记表到进港旅客检查点接受查验。

三、根据珠海市新冠疫情防控指挥部的最新通知，珠海机场各营运单位从即日起，原则上不得向 3 月 27 日 06:00 后入境未

满 14 天的港澳籍人士发售离粤机票，不提供离粤交通运输服务，直至另行发布解除通知为止。

四、（珠海出港）关于入境豁免隔离人员离粤管控：持港澳来往内地证件及珠海居住证的港澳旅客，查验近 14 天行程轨迹：

1.没有港澳行程轨迹的旅客需要做出近 14 天没有出入境的承诺、做出虚假承诺将会承担内地法律责任，且入境未满 14 天的

豁免隔离人员离粤的将会取消豁免资格；旅客同意并签署承诺书后可以放行；

2.有港澳行程轨迹或者无法查验行程轨迹的，一律不放行；如旅客有异议，可在自行提供社区或公安机关或出入境部门出具

的近 14 天没有出入境或一直在珠海的证明才可以放行；

3.近 14 天有港澳行程轨迹，但确有公务必须出行的（如：参加全国“两会”），凭地方政府（含政府工作部门）出具的相关

证明/函及核酸检测阴性报告放行。


